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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诉权理论是关于诉讼起点

的理论，公益诉权启动的公益诉讼带来了诉权的新发展，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定性问题具有基础意义。

本文试图从诉权理论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双重维度寻找公益诉权的法理基础，并分析民事检察公益诉权在

适用过程中与其他诉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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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evision of 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dministrative Pro-
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7, the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right of action theory is a theory about the starting point of 
litigation.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itiated by the public interest right of action has brought 
new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of action. The qualitative issue of the civil procuratorial public in-
terest right of action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ind the legal basis of 
the public interest right of action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he right of action theory and other 
areas of society,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vil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right 
of action and other rights of action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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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定性 

2012 年《民事诉讼法》中首次规定了公益诉讼，但对起诉主体的规定较为模糊，2015 年起实行的检察

公益诉讼试点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2017 年《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

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其以诉讼方式维护公共利益，体现了诉讼在纠纷解决功能外的社会公共价值。公益

诉权启动的公益诉讼以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维护公益，带来了作为诉讼起点的诉权理论的新发展。 
因此，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定性问题具有基础意义。作为新型诉权的民事检察公益诉权也应是一种

诉权，可以在诉权理论的框架中寻找其定位。通过了解民事检察公益诉权领域的相关研究，可知现有学

说对其定性问题主要持民事诉权、民事公诉权、公诉权与民事诉权结合、公益诉权等不同看法，下文将

结合代表性观点进行论述。 

1.1. 公诉权说 

此种观点认为，公诉权是检察机关的基本权能之一，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础，不应局限于刑事诉讼

领域，对凡是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均有权行使。由于检察机关的公权力外衣是有力的诉讼保障，因此民

事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质是民事公诉权，是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的、追究损害公共

利益的违法行为民事法律责任的诉讼，民事公益诉权是公诉权的一种表现形式，1 与刑事公诉权、行政公

诉权并列。 
该类观点存在一定局限：第一，从公诉的定义上看，公诉权是指依法具有公诉职能的机关代表国家

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公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该观点，公

诉必须是职能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那么其他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将难以纳入公诉的范围。第

二，从提起公诉主体的角度而言，检察院具有的诉讼地位与一般民诉当事人不对等。如果将公益诉讼目

的的公益性等同于界定公诉的核心标准，意即只有检察院能代表国家维护公共利益，民事公益诉讼中维

护公共利益的主体将被不当地局限于检察机关。第三，从民事责任的角度而言，该类观点简单地将检察

院追究被告责任的责任类型作为划分刑事与民事公诉的界限。私法意义上的不利后果应以私法性质的民

事法律为依据，而不应通过公诉追求，追究民事责任的正当程序应为民事诉讼。 

1.2. 公诉权与民事诉权结合说 

此种观点认为，民事检察公益诉权具有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属性，是公诉权与民事诉权的结合。 
但是，公诉权是与民事诉权界限分明的概念，且公诉权本身难以认定为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公诉

权作为权力具有强制性特征，而诉权是受当事人意思支配的权利，如果认为民事公益诉权是公诉权与民

事诉权的结合，公益诉权的本质究竟是权力还是权利？ 

Open Access

 

 

1何燕：《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权力解析及程序构建》，《法学论坛》，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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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适用角度来看，如果以民事诉权与公诉权共同作为公益诉权的基本权能，基于检察机关与一

般当事人诉讼力量的不对等，检察公益诉讼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被告方的程序保障，例如实行较一般民事

诉讼更严格的证据规则，采取更高的证明标准，如此既偏离了公诉权与民事诉权的行使方式，也使行使

主体的地位更加复杂。实际上，公诉权与民事诉权存在着本质差异，二者兼容将消减各自的独特属性。 

1.3. 公益诉权说 

此种观点认为，公益诉权是公民、社会团体等依法享有的，基于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而得以请求法院

行使审判权以保护公益的权利。因此，行使公权力的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享有公益诉权，处于启动

者地位，其启动程序的权能是一种请求的权利，法律监督权是其权利来源。 
本文赞同公益诉权说的观点。个体通过行使诉权行使对私人利益的保护，个体利益的集合所形成的

公共利益也可通过行使公益诉权的方式受到保护，可以视为“普通民事诉权的社会化形态” 2。民事诉权

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具有人权属性，而公益诉权保护的公共利益是个体利益凝结而成，同样具有

人权属性，因而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权利属性与公诉权有着本质不同。 
有学者指出，民事诉讼基本构造预设了对审判者权威的认同，“启动位置上的争议者赖以启动程序的

权能只能是请求的权利，而不是命令的权力”3。检察机关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承

担当事人角色的同时需要克服其本位意识，因此检察公益诉讼实际是检察机关通过参与民事诉讼的方式，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实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体现，而不是行使公诉权

的体现。 
综上所述，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人身份，通过行使公益诉权以维护公共利益，

包含于民事诉权的理论框架内。下文将进一步论述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法理基础。 

2. 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法理基础 

2.1. 检察公益诉讼具备正当性 

诉权是指是争议主体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体现为启动程序的行动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权利。

民事诉权即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就民事争议诉诸法院的权利以及要求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作为权

利，其产生以受保护利益受侵害为基础，具有特定利益是享有诉权的前提条件。在诉讼法与实体法未分

离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私法诉权说主张诉权是实体法上的权利，随着诉权理论发展，形式意义与实质

意义上的诉权分立，当事人是否有提起和参与诉讼的权利不再取决于是否与特定民事纠纷有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不再等同于是否享有现实的实体法权利，由此利益相关人以外的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主体行

使诉权具有了可行性。 
从公益诉权角度，公益诉讼的目的不仅在于通过程序追究被告的民事责任，更在于以公正的司法程

序为公众提供表达诉求的渠道，4 其目的决定了公益诉权作为权利的同时具有“串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的属性，不仅仅是权利，更体现了一种义务与职责。[1]可见公益诉权的存在基础是对于公共利益保护的

现实需要，对于其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带来的利益归属主体不明确，可以认为：既然个体权利通过诉权的

方式受到保护，公共利益也可通过公益诉权的方式得以实现。 
公益诉讼的核心在于冲突利益的全局性整合，从而获得具有特定政策意义的裁判，通过回应型的司

法运作促生新的公共政策形成机制。5 在此前提下，合适的利益代表主体是启动公益诉讼的关键，检察机

 

 

2师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规则研究》，南京大学，2016 年。 
3韩波：《论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本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 
4同前注 3。 
5单锋：《公益诉权论》，《河北法学》，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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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作为非利益相关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基于利益救济的现实需要，缓和因受侵害的众多不特定个体利

益产生矛盾。由此，在具有司法保护必要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享有公益诉权并成为正当当事人，既是

合理选择也是职责所在。 
公益诉权能够与诉权兼容的基础在于，诉权是当事人将争议诉诸法院的资格，检察院具备这一提起

诉讼并参与的资格。同时，如果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能满足诉权的要件，其提出检察公益诉讼即具备

正当性。下文将对检察公益诉讼怎样满足诉权要件展开进一步分析。 

2.2. 检察公益诉讼满足诉权要件 

2.2.1. 诉权理论：诉权应附条件 
目前关于民事诉权最主要的学说中，以诉权是否附条件为标准，可以分为：1) 包括私法诉权说、具

体诉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二元诉权说的附条件诉权说；2) 包括抽象诉权说和司法行为请求权说的

不附条件诉权说。 
关于诉权是否应附条件，反对者认为附条件并不能为诉权救济提供足够理论基础，反而为拒绝受理

提供辩护，且“诉权的人权性质使得诉权具有绝对性，不得为诉权的实现附加条件”[2]；支持者则主张

权利的成立是为了保护利益，故应当说明所保护的具体内容。如果诉权不涉及诉讼要件而缺乏具体利益

请求，则只具有形式的抽象意义，只是一种向法院提出请求的能力。 
本文支持附条件诉权说。不附条件说的缺陷在于，由于法院经过实体庭审后才能认定原告没有实体

权利，直到此时才能认定原告没有所谓的诉权。于是原告在不拥有诉权的情况下经历了全部的实体审理

过程，因此诉权“既不决定程序的开启，又与诉讼的推进无关”。6 诉权既然属于个人权利，就应当具备

成为权利的要件，并对应某种利益的保护。从合理运用审判资源、维持正常诉讼秩序的角度，诉权也不

应无条件。抽象诉权说的局限即在于缺乏实质内容，因此不符合权利的性质，充其量只是一种法律上有

效的向法院提出请求的能力，而不是主体权利 7。 

2.2.2. 具备诉的利益与法定诉讼担当两要件 
附条件诉权说对于诉权包含哪些要件还存在争议，部分学者主张无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则无诉权，认

为剥离诉权和实体权利的关系将导致诉权理论的空洞化 8；部分学者则认为诉权应独立于实体权利。本文

认为，实体性和程序性作为权利的分类标准，其二分性说明程序和实体属性两者之间存在相对关系，很

难认为同时存在于同一个权利概念中。如果将民事实体权利关系作为诉权的要件，认为无实体权利则无

诉权，将导致大量新型纠纷失去司法救济，将基于诉权建立的诉讼法视为实现实体权利的工具。 
因此本文认为诉权要件是程序法上的事项，不包含实体要件。综上，根据附条件诉权说，诉权要件

主要包括诉的利益与当事人适格两方面。 
1) 诉的利益 
设立检察公益诉讼是“诉的利益”观念的变化。传统诉讼理论中，“无利益即无诉权”的观点将诉

的利益作为案件可诉性的重要标准，其设置目的是用于衡量“具体请求的内容是否具有进行审理的必要

以及实际上的效果”。9 的利益是当事人请求获得判决时的利益，与成为诉讼对象的权利、作为法律内容

的实体利益、当事人的胜诉利益有所不同，有学者称为“诉讼追行利益”。10 有“作为一种中介把实体

 

 

6严仁群：《回到抽象的诉权说》，《法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 
7转引自 M.A.顾尔维奇：《诉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3 页。 
8巢志雄：《民事诉权合同研究——兼论我国司法裁判经验对法学理论发展的影响》，《法学家》，2017 年第 1 期。 
9转引自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弘文堂，平成 10 年，第 172 页。 
10转引自山木户克己：《诉的利益之法构造——诉的利益备忘录》[A]。吉川追悼文集·下[C]，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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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欠缺及薄弱部分与诉讼法相连接”11 能。随着大量新型纠纷超出了传统诉的利益观念，从保护权益、

实现纠纷解决、实现判决形成政策等角度，诉的利益的判断角度应当扩大，而非仅限于实体法角度，从

而使新型诉讼所具备的诉的利益能够获得救济。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99 条，检察院有权对遭受损失的国家财产、集体财产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2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维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权除了有公诉、抗诉等具体表现形态之外，也包含了通过民事诉讼方式

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作为天生的公益代表，检察机关虽然不直接管理公共利益，却担负着维护公

共利益不受侵害的职能，12 维护公益并监督法律正确实施是其职责所在。 
因此，公益诉权包含于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对于存在国家利益保护缺位、出现产品质量、环境公

害等具有公益性质的新型诉讼，由于其涉及相对高昂的诉讼成本、广泛公共利益与公益维护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属于传统诉的

利益理念的扩大解释，只需要存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即可。同时，也具有改善一般公益诉讼中原被告实

力差距悬殊问题的优势，且突破了通过利害相关人提起私诉以保护公共利益的间接模式，转变为无直接

利害关系主体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的直接模式 13。 
2) 法定诉讼担当 
当事人适格这一要件指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能够作为当事人行使诉讼实施权的法律上的资格，对

特定当事人作出本案判决的必要性及实效性。当事人适格的判断标准主要是当事人是否为争议权利义务

关系的主体，是否与争议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理论解决了何者能真正成为当事人的问题，其功能在

于保护当事人利益，同时扩大了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 14。 
而在第三人替代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主体成为适格当事人的场合，应认定为属于诉讼担当，其承受

的判决效力及于权利义务主体。15 诉讼担当分为：a) 基于法定效果的法定诉讼担当，其当事人适格基础

为基于法律授权而获得的管理权；b) 基于主体意思的任意诉讼担当，其适格基础来自当事人授予。 
由于公益诉讼的诉讼对象不是个人权益而是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主体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

决定了不存在授权任意诉讼担当的利益主体，因此公益诉讼实质应该是法定诉讼担当，通过当事人适格

的扩张解决群体性纠纷。由此，检察院被赋予提起诉讼的资格，作为与诉讼标的无利害关系的主体，以

法定诉讼担当取得诉讼实施权，是当事人适格的特殊形式。 
了解到检察公益诉讼意在维护公共利益这一诉的利益，并且作为法定诉讼担当符合当事人适格的要

求，在分别满足诉权要件之后，其公益诉权的权利来源又来自何处？ 

3. 检察公益诉权权利来源 

3.1. 职能履行：法律监督权 

法律监督权不是公诉权的下位权力，二者法同属于检察权。公益诉讼代表的是广大公共利益，检

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追诉，体现了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性质和职能，

而非其公诉职能或对民事审判活动直接进行监督的职能。16 最高检曾指出：“履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

关的基本职能。提起诉讼与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两种主要形式。就提

 

 

11转引自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9 页。 
12卢成仁：《民行检察介入公益诉讼的法理分析》，河北法学，2012 年第 9 期。 
13江娜：《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14 年。 
14单锋：《公益诉权论》，《河北法学》，2007 年第 3 期。 
15转引自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6 页。 
16江伟，段厚省：《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现代法学》，200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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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讼而言，这是对不遵守法律的机关、法人和公民个人进行的法律监督。”17 对此有学者强调，以

起诉为时间节点，此前检察机关行使的是法律监督权，此后角色应转为诉权主体，否则将打破原本相

制衡的诉讼格局。 
因此，脱胎自法律监督权的民事检察公益诉权既受到前者国家权力属性的影响，又具有启动民事诉

讼成为参与人的独有性质。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旨在通过维护法律秩序，同时达

到救济公共利益与实施国家政策的目的。18 然而，相比可以在刑事诉讼领域采取立案、侦察，在民事诉

讼领域以检察建议和抗诉为主要手段的检察机关发挥的法律监督职能有一定消减 19，因此，基于法律监

督权提起的公益诉讼能够对公益领域的民事侵权案件起到更有效的监督作用。 
从检察权的产生看，公共利益受侵害是国家对私人行为进行干预的正当理由，故作为公权介入民事

诉讼司法自治范畴是检察权发展的必然趋势。20 其对于私权的转向既来自于法律授权，同时也受到立法

限制，例如检察公益诉讼主要针对环境污染、食药安全等有限的特殊领域案件行使。此外，法律监督权

是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权利来源，但不是权利本体 21，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需要区分当事

人与监督机关的不同职责。检察机关被赋予公益诉权的直接目的是解决诉权问题，使其以诉权主体而非

法律监督者的身份进入公益诉讼，能够避免破坏诉讼基本构造，避免其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 22。 

3.2. 诉讼身份：程序当事人 

实体权益主体与诉权行使主体分离是检察公益诉权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同时享有程序权利与实体

上的处分权，但均非以其自身名义进行。对于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存在理论争议，具有代

表性的观点包括公诉人说 23、法律监督者说 24、双重身份说 25、公益代表人说 26、当事人说 27 等。 
采“公诉人”观点的学说认为，从检察机关以国家名义为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而提起诉讼的角度出

发，该说更能体现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职能 28。但是，公诉权并非公益诉权的合理基础，“公诉人”

理论体现了公诉权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性质，即便认为公诉权的概念超出刑事领域，其依旧带有

国家干预与追究的色彩。尽管民事公益诉讼包含了惩治违法行为的目的，其展开始终基于民事诉讼的程

序框架，应强调当事人双方地位的平等，检察机关并不享有与一般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异的特殊权利，因

此本文不赞成公诉人身份的观点。 
“公益代表人”说认为，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中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其参与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

保护公益，在民事诉讼中行使法律监督权也是代表国家公益。该说支持者主张，使用公益代表人的概念

能回避适格诉讼主体的问题，避免被认定为诉讼当事人，以凸显检察机关的公力救济功能。[3]但是，“公

益代表人”并不是标准的诉讼法术语，其思路模糊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身份。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参诉主体，

在民事诉讼框架内，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为原告，与其他社会组织并无不同。 
同样地，“法律监督者”的概念也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相矛盾，在公益诉讼并

 

 

17《最高检通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www.scio.gov.cn/xwfbh/qyxwfbh/Document/1463261/1463261.htm，2020 年 6 月 25 日访问。 
18梁鸿飞：《检察公益诉讼：法理检视与改革前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 年第 3 期。 
19曾翀：《论构建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当性》，《河北法学》，2013 年第 3 期。 
20江国华，张彬：《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关于公权介入私法自治范畴的探微》，《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 
21韩波：《论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本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 
22蔡虹：《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及其行使》，《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 7 期。 
23王洪俊：《我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地位》，《现代法学》，1998 年第 1 期。 
24转引自李忠芳，王开洞主编：《民事检察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11-112。 
25江伟，段厚省：《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现代法学》，2000 年第 6 期。 
26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年第 201 页。 
27廖中洪：《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宄》，《现代法学》，2003 年第 3 期。 
28杨柏林，金海州：《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J]。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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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为独立诉讼制度的前提下，一味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将背离民事诉讼的程序结构 29。检察

机关担任监督者时，是为了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司法的公正，其并不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介入形式；
30 而其作为起诉者时，则应主动表达诉求。“双重身份说”更加混淆了监督权与诉权行使的差异，不同

职能的冲突将影响法院中立审判的地位。 
本文认为，在整个公益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既享有权利同时也承担义务，与被告是平等的诉讼主

体。由于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并无实体法上的利害关系，被告不能提起反诉，检察机关与纯粹的当

事人有一定差别。在此赞同“程序当事人”理论，其概念指在民事诉讼中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应诉，无

论其与所主张的利益是否相关，程序当事人都具有当事人的地位。31 由于不问与系争利益有无直接利害

关系，在争议实体权利成立与否存疑的情况下，承认程序当事人使得诉讼进程得以展开，并赋予实体权

利与诉权行使主体相分离的当事人以主体地位，解决了当事人适格的问题。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实施民事公益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体现，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是检察机以行

使公益诉权的方式，作为程序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以此维护

受侵害的公共利益。 

4. 来自其他领域的法理支撑 

公益诉权的理论基础来自两个维度。前文从诉权角度分析了检察院具备提起和参加公益诉讼的资

格，有权就公共利益要求法院公正审理和裁判。此外，从社会其他领域也能找到检察公益诉权的正当

性基础。 

4.1. 社会功能的现实需要 

随着产品责任、环境公害、市场垄断等问题等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国家向私领域介入，采取行政

执法手段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 32，但存在三方面的局限：第一，行政执法的处理方式以行政处罚为主，

其数额往往低于违法成本，无法真正起到威慑作用，导致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第二，行政机关自身可能

存在腐败或滥用行政执法权、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等现象，损害行政执法的效果；第三，即使克服上述因

素，行政执法主要针对个体进行，单次解决无法达到整体社会效果。由此，公益诉讼应运而生，其价值

不仅源自法律作为社会规范本身具有的功能，还来自司法判决超出诉讼的广泛社会效应。 

4.1.1. 社会政策形成角度 
公益诉讼体现了政策问题向法律问题的转变。公众将社会需求交由法院而非政治机构解决，体现了

公益诉讼的政治作用。33 公益诉讼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以公开法庭辩论引起对公共问题的关注，以

判决确认行为违法，要求违法者承担高额赔偿责任。由此，裁判结果超出了个体纠纷解决的层次，对普

遍的社会问题有广泛的震慑效果，同时裁判要旨也将在社会中达成共识，对政府与行政机关产生压力。

此外，还能弥补立法迟延对公共利益保护不及时的局限。因此公益诉讼不仅是弥补受害人损失的手段，

更通过禁止令或宣言性判决对社会政策产生影响，体现了政治政策的司法化 34。 

4.1.2. 制约公权力角度 
授予某个行政机关行政权后，将设置对应的行政机关予以制衡，即以公权制约公权。随着行政权的

 

 

29蔡虹：《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及其行使》，《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 7 期。 
30盛英夫：《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研究》，湘潭大学，2018 年。 
31转引自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 页。 
32刘伟：《论我国检察公益诉讼的构建》，华中科技大学，2012 年。 
33江伟，苏文抑：《公益诉讼社会功能论》，《政法学刊》，2009 年第 1 期。 
34转引自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M]，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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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不断授权新的行政机关参与制衡，公权力不断膨胀。35 而当行政机关行为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时，

公益诉讼体现了公民以主权制约国家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起诉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实际是以私权制约

公权。 

4.1.3. 民主治理角度 
公益诉讼将分散个体相互联系，为民众提供管理国家事务的渠道，使民众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

济等公共问题治理，其决策过程实现了个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36 由此使得社会政策的制定能

够平衡各方利益，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4.2. 国家监督体系组成部分 

自从 2018 年《监察法》实施以来，检察机关的自侦权转由监察机关享有，检察机关不再负责职务犯

罪侦察，将更多地回归法律监督职能。 
根据《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机关对于职务违法

的侦查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37 其目的在于揭露和证实犯罪。自侦权并非法律监督权，但占据了检察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检察公益诉讼试点与两大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被赋予提起检察公益诉讼

的资格，其优势在于，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具备独立的政权机关地位和职权保障，受部门

利益、地方利益的干扰较少[4]。 
而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院的自侦权反贪、反渎以及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整合至监察委员会，有

学者指出，检察机关可以由此回归其最初的宪法定位，即法律监督机关，实现检察监督的专门化。38 司

法改革赋予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能，强化了以检察院为核心的法律监督体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则意

在构建以国监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制，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权能够平衡其失去的自侦权，修正检察制

度，检察监督和监察监督将共同构成国家监督体系，成为检察公益诉权的重要依据。 

4.3. 新型诉讼领域的支撑 

公益诉讼不仅在社会诸多领域存在深厚基础，且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明确，利益归属主体也不明

确，包含着公益与私益双重因素，需要寻找适格起诉主体。由于受到直接侵害的私益受害人主要为普通

公民，证据调查能力较弱，缺乏足够的财力与精力支持诉讼；社会团体在诉讼积极性上不及受害人，且

受到较多的起诉条件限制。相反，侵害人往往是大型企业，背后是庞大的财力与法律团队，原告难以与

之抗衡。当起诉主体缺位时，检察机关便成为了公益诉讼原告的合适人选，其具有填补公共利益保护盲

区的功能 39，下文将结合一起由个人信息泄露牵涉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进行探讨： 

4.3.1. 典型案例：检察公益诉讼介入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 
H 公司主要从事网络游戏及相关产品研发和技术咨询业务。2019 年，该公司设立“数迈网”为数据

信息交易提供平台。网站涉及确切有用的个人信息共 37 万余条，交易数量达 3 万余条。其经理 H 某明

知用户上传数据中有大量个人信息，仍为非法交易个人信息提供平台。软件工程师 G 某明知网站有买卖

个人信息行为，仍帮助推送关键字搜索。2019 年 2 月，C 某注册“数迈网”会员，并上传其在“某公司

天猫旗舰店”就职时获取的淘宝买家姓名、手机号、收货地址等数据信息 5757 条，欲贩卖牟利。 

 

 

35梁慧星：《开放纳税人诉讼，以私权制约公权》，《人民法院报》，2001 年第 4 期。 
36蔡巍：《美国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和制度保障》，《当代法学》，2007 年第 4 期。 
37但伟、姜涛：《论侦查权的性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 
38唐亮：《监察体制改革与检察机关之归位》，《河北法学》，2018 年第 1 期。 
39卢成仁：《民行检察介入公益诉讼的法理分析》，《河北法学》，2012 年第 9 期。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1022


蒋敏静 
 

 

DOI: 10.12677/ds.2022.81022 159 争议解决 
 

2019 年 9 月，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此案，经审查认为，H 公司虽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承担

民事侵权责任。此后经公告，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同年 11 月，宝山区检察院对 H
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对 H 公司、H 某等人侵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针对本案中网站服务器、QQ 中保存的个人信息仍存在被传播、买卖的危险，宝山区院积极探索侵权

责任承担方式，除了要求被告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之外，还向法院提出

要求关闭网站、注销侵权用 QQ 号码并永久删除保存在 QQ 内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的诉讼请求[5]。 

4.3.2. 案例分析：有助个人维权与公益问题系统治理 
随着技术高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面临严峻挑战，不仅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规散见于各类法律及

规范性文件之中，未成体系，且由于个人信息获取、储存与利用的环节众多，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缺

乏直接关联，相关违法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和受众广泛性，个人难以举证证明实际侵权人和具体侵权行

为，故公民个人维权存在较大困难。此时，检察公益诉讼对个人信息保护体现出极大制度优势，其介入

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具有必然性： 
第一，检察机关熟悉诉讼程序，有较强的调查取证能力，享有财政支持，克服了个人起诉的困境。

公益诉权源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由其代表国家直接起诉，能够避免个人与团体起诉的盲目性与

资源的有限性 40。 
第二，近年来，全国两会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与提案越来越关注法治保障，针对网络侵害

的跨地域性、持续性、反复性等特点，检察机关协同相关行政机关治理侵害个人信息行为，有利于互联

网领域损害公益问题的系统治理。 
第三，个人信息不仅兼具人格权和财产权属性，更是企业开发和运营数据产业的生产原料，因此互

联网个人信息亦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在“互联网 + 政务”模式下，个人信息已溢出私人法益范畴。故

检察机关对互联网个人信息的保护契合法理内涵 41。 

5. 民事检察公益诉与其他诉权的关系 

5.1. 与法律监督权：体现谦抑性特征 

 法律监督权 检察公益诉权 

法律根据 《宪法》《检察院组织法》 《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设置目的 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保护公共利益 

行使顺序 应当首先行使 能够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纠正违法行为的，无需行使诉权 

权力结构 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两面关系 双方对立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三方结构 

 
公益诉权与法律监督权在法律根据、设置目的、行使顺序与权利结构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基于维

护法律统一实施的目的，法律监督权应当得到首先行使，检察机关以监督方式参与治理，通过提出检察

建议、支持起诉等较有针对性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社会组织充分参与，此时涉及的主体为监

督与被监督者双方，结构简单，成本更低。 
而检察公益诉权应在行使法律监督权仍无法纠正违法行为、且没有其他公益诉权主体起诉的情况下

 

 

40李卓：《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吉林大学，2006 年。 
41刘家璞，王子健：《检察公益诉讼介入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和措施》，《中国检察官》，2021 年 5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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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此时各方处于民事诉讼的三方结构中，检察机关是诉权主体，行使的是公益诉权而不再是法律监

督权，体现了前者的谦抑性特征。 
存在反对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介入民事诉讼使其既是局中人又

是裁判者，同时担任了相互矛盾的角色。[6]为避免这一问题，应强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其对于

公益诉权的行使，相应地，此时检察机关地位为原告，地位为当事人而非监督者，后续提起的是上诉

而非抗诉。 

5.2. 与审判权：不同于一般诉权的特殊性 

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是检察院依法律监督权行使职权的方式，属于程序上的原告，具有不同于一般诉

权的特殊性，例如由于其不享有实体权利，因此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中被告不能反诉，且检察机关

可以免交诉讼费。 
同时，检察机关作为诉权主体，应在现有诉讼框架内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处于与被告同

为当事人、法院居中裁判的三方诉讼结构。根据前文所述，区分诉权的本体与诉权的来源是实现检察机

关身份切换的前提，其在民事诉讼程序结构中展开公益诉讼，应避免强调法律监督地位，否则将冲击诉

权与审判权的运行。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诉权启动诉讼程序并行使诉讼权利，应尊重法院的诉讼指挥权、

释明权。 

5.3. 与其他公益诉权：备位行使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第 1 款规定：公益诉权的适格主体还包括环保组织、 消费者权益保护

机构等社会组织。第 2 款规定，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

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前者提起诉

讼，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 13 条还规定，检察院拟提起公益诉讼的，还需经过

公告程序。 
根据上述法条，可以发现制度设计的初衷，即适格主体的起诉有先后次序，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

应为公益诉讼原告的主要力量。检察机关原则上应以依法行政和实施法律监督权的方式保护公共利益，

只有在法律特别规定或无适格主体提起公益诉讼时，才能提起诉讼。 
因此在公益诉讼中，其他法定主体的公益诉权为优先，检察公益诉权在行使上处于备位局面，体现

出谦抑特征，不能先于或与其他适格主体同时提起公益诉讼，只能在其他适格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提起。 
此外，现行法对于该类主体起诉条件的设置略高，例如《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适格主体需要满足在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并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 5 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标

准，为更有效行使公益诉权，对于该类主体可以适当降低起诉条件。 

5.4. 与私益诉权：分别行使 

同一侵权行为在侵害具体个人时，也可能损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288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不影响同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规定提起诉讼。” 根据该法条规定，对于因同一侵权行为分别提起的私益与公益诉讼的，法院不予以合

并审理，故公益诉权与私益诉权互不冲突，分别行使。 
有观点认为，私益受害人可以在保留实体权利的前提下，与检察机关通过非必要的共同诉讼一起行

使诉权，形成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结合。42 该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个人可以借助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

 

 

42张卫平：《民事公益诉讼原则的制度化及实施研究》，《清华法学》，201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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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优势，更有效地救济权益，且当事人的处分权不受影响；实务中也有检察机关采取了与私益受

害人协商的方式，将前者的公益诉求如撤销请求权等与后者私益诉求如损害赔偿权等相融合，由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并代表私益受害人提起损害赔偿，有学者称之为意定诉讼信托，[7]其整合了分散的受

害人，更强力地对抗违法行为并加大了违法成本，能避免个人的讼累。但是，检察公益诉权是抽象的整

体权利，而私益受害人作为个体，其受侵害的权利与诉求却互不相同，如采用后一种方法，在实际操作

中很难达成一致，例如很难为不特定的广大受害人得出某个具体的赔偿数额。 
此外，对于分别审理可能产生的矛盾裁判问题，法律规定私益诉讼可以向公益诉讼“搭便车”，[8]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0 条规定，已为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因同一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被告均无需举证证明。因此公益诉讼生

效判决中的认定事实有利于私益诉讼原告的，可以在私益诉讼中主张适用，同时也达到了提高审判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 

6. 总结 

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的来源，其在诉讼中承担程序当事人的角色；检察公益诉权

的法理基础既来自于诉权理论，能满足民事诉权要件，也能从社会其他领域找到依据；通过分析民事检

察公益诉权在适用过程中与其他诉权的关系，可以发现检察公益诉权具有备位行使、谦抑性特征，与一

般民事诉权、其他公益诉权互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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